
广汉市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第一批）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1

广汉

市住

房和

城乡

建设

局

市政设施建

设类审批

1.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

2.占用城市道路的平面图；

3.经建设单位或者相关部门审核通过挖掘破路设计

图和挖掘道路的施工组织设计的法律文书或行政决

定；

4.经建设单位审核通过的安全评估报告；

5.拟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6.经原设计单位参与审查通过的安全技术书面意见

7.城市桥梁上假设各类市政管线的定期自行检修方

案和配合桥梁管理部门做好日常检测、养护作业的

承诺书；

8.城市排水指导意见；

9.市政设施建设的设计文书；

10.施工位的资质证明（含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安全

评估报告及事故预警和应急处置方案）

1.拟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2.经原设计单位参与审查通过的安全

技术书面意见；

3.城市桥梁上假设各类市政管线的定

期自行检修方案和配合桥梁管理部门

做好日常检测、养护作业的承诺书；

4.城市排水指导意见；

5.市政设施建设的设计文书；

6.施工位的资质证明（含施工组织设计

方案、安全评估报告及事故预警和应急

处置方案)。

3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2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工程建设涉

及城市绿地、

树木审批

1.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申请表；

2.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3.总平图或红线图；

4.项目完工后回复协议（包括恢复协议书、恢复具

体时间和方案）；

5.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1.项目完工候恢复协议（包括恢复承诺

书、恢复具体时间和方案）；

2.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3.古树名木一直专家论证意见。

3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3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临时性建筑

物搭建、堆放

物料、占道施

工审批

1.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申

请表；

2.占用期间公众公示和安全防范方案措施；

3.与毗邻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签订的协议书；

4.与临时搭建、堆放等有关的现状图和堆放、搭建

后的实景彩色效果图

1.与毗邻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签订的

协议书；

2.与临时搭建、堆放等有关的现状图和

堆放、搭建后的实景彩色效果图。

3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4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经营劳务派

遣业务（含新

增业务、新设

公司、分立、

合并）许可

（县级）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2.经营场所的使用证明以及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办

公设施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等清单

3.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4.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5.公司章程以及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或者财务

审计报告

6.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1.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

知书》

2.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5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劳务派遣经

营单位名称、

住所、法定代

表人、注册资

本等变更审

批（县级）

1.营业执照

2.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3.变更事项证明材料

4.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1.营业执照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6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劳务派遣单

位设立分公

司书面报告

（县级）

1.上一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

2.总公司营业执照

3.总公司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4.总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5.设立分公司经营劳务派遣业务书面报告

1.总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7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延

续审批（县

级）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2.营业执照

3.3 年以来的基本经营情况

4.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1.营业执照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8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

构从事职业

中介活动许

可（县级）

1.机构的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2.从业人员与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人力资源服务

职业资格证书或人力资源服务从业培训证

3.行政许可申请表

4.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1.机构的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9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

构设立分支

机构、变更名

称、住所、法

定代表人、终

止经营活动

书面报告（县

级）

1.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正、副本

2.变更事项书面报告

3.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书面报告

4.终止经营活动书面报告

5.工商注销登记证明

1.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正、副本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10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公司设立登

记

1.身份证

2.《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3.公司章程

4.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5.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文件

6.住所使用相关文件

7.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设立的验资机

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8.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现股票的应提交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9.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

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

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章程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11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公司变更登

记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提交修改公

司章程的决议、决定

3.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

4.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变更事项

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

提交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

3.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的复印件

6.营业执照正、副本

12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非公司企业

法人设立登

记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企业法人组织章程

3.出资人的主体资格文件

4.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报经批准的或

企业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

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复印件

6.《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7.修改企业章程的决定及修改后的企业章程或章程

修正案

8.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9.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变更事项必须

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许可证复印件

10.营业执照正、副本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

书》

2.企业法人组织章程

3.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

4.《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

书》

5.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6.营业执照正、副本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13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合伙企业设

立登记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

3.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4.主要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报

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

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需

要提交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的，提交相应证明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14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合伙企业变

更登记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决定书

3.合伙协议

4.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5.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变更事项须经批

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6.营业执照正、副本

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合伙协议

3.营业执照正、副本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15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计量标准器

具核准新建

1.申请单位的法人证书（非法人单位的，需提交上

级法人证书及法人授权文件）

2.《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

3.《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1.申请单位的法人证书（非法人单位

的，需提交上级法人证书及法人授权文

件）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16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计量标准器

具核准复查

1.申请单位的法人证书（非法人单位的，需提交上

级法人证书及法人授权文件）

2.《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

3.申请复查的《计量标准考核证书》

4.《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1.申请单位的法人证书（非法人单位

的，需提交上级法人证书及法人授权文

件）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17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计量标准器

具核准证书

变更

1.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原件

2.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证书变更申请表

3.名称变更证明文件

1.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原件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18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计量标准器

具核准证书

补办

1.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原件

2.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非法人机构的，

需提交上级的法人证书和法人授权文件）

3.补办证书情况说明

1.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原件

2.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非

法人机构的，需提交上级的法人证书和

法人授权文件）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19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资格

认定取证

1.身份证明

2.学历证明

3.《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申请表》

4.近期 2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照片（2 张）

5.体检报告

1.身份证明

2.学历证明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20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取水申请批

准文件

1.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说明；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

的承诺书

2.属于备案项目的，提供备案材料

3.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

4.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报批稿）

5.从水利工程取水的，还需提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同意的协议

6.取水许可申请书

1.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说明；有利害关

系的第三者的承诺书

2.属于备案项目的，提供备案材料

3.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定身份证明

文件

4.从水利工程取水的，还需提供水利工

程管理单位同意的协议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21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新办

审批（县级）

1.《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申请表（新版）》，

申请表内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2.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含卫生设施）

3.取得资质（计量认证合格）的机构出具的一年内

的合格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一年内的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复印件

4.企业（个体）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经营主体证明文件）复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1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印件

5.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22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变更

（县级）

"1.《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

3.原《卫生许可证》"

1.原《卫生许可证》
1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23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延续

（县级）

"1.《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申请表（延续）》

2.由取得资质（计量认证合格）的机构出具的一年

内的合格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一年内的集中空调通

风系统卫生检测报告）复印件

3.企业（个体）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经营主体证明文件）复

印件

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5.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2.原《卫生许可证》

1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24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医疗机构执

业变更（承诺

件）（县级）

-增加互联网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机构信息平台与省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

对接情况

3.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1.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诊疗服务方

式

4.四川省互联网医院服务合作协议

5.互联网诊疗相关核心信息系统的三级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证明材料

6.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7.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管理制度目录"

容缺材

料

25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医疗机构执

业变更（承诺

件）（县级）

-增设血液透

析室及血液

透析机数量

"1.医疗机构人员名录及卫生人员职称证书和工作

经历证明材料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3.医疗质量相关管理制度目录

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5.血液透析室仪器设备清单

6.血透单元布局平面示意图"

1.血液透析室仪器设备清单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26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医疗机构执

业变更（承诺

件）（县级）

-新增诊疗科

目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新增科室仪器设备清单

3.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4.新增科室执业医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

业证书》、《职称证书》；执业护士《护士执业证

书》、《职称证书》；卫技人员专业技术资质且未

进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

两证合一的需提供

5.《放射诊疗许可证》（新增科室涉及医学影像且

未进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

1.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2.新增科室建筑布局平面图

3.新增科室仪器设备清单

4.《放射诊疗许可证》（新增科室涉及

医学影像且未进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放射诊疗许可证》两证合一的

需提供）

5.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证》两证合一的需提供）

6.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7.新增科室建筑布局平面图"

27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医疗机构执

业变更（承诺

件）（县级）

-新增床位

（牙椅）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质量相关管理制度目录

3.消毒供应设施配置方案（委托第三方的提供服务

协议）

4.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5.床位布局平面示意图

6.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7.医疗废弃物、污水处理的处置方案"

1.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提

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28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医疗机构执

业变更（承诺

件）（县级）

-“互联网医

院”为第二名

称

1.医疗机构信息平台与省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

对接情况

2.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3.《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4.四川省互联网医院服务合作协议

5.互联网医疗相关核心信息系统的三级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证明材料

6.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7.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管理制度目录"

1.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29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医疗机构执

业变更（承诺

件）（县级）

-增加执业地

址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2.医疗质量相关管理制度目录

3.消毒供应设施配置方案（委托第三方的提供服务

协议）

4.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5.医疗机构内设临床科室目录和床位数

6.必备专科医疗设备清单

7.医疗废弃物、污水处理的处置方案

8.标明比例的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9.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1.科室执业医、护、卫技人员名册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30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医疗机构执

业变更（冠

名）（县级）

1.注册在本医疗机构的省医学会相应委员会任现任

委员以上职务的资质

2.拟设立的中心近三年的工作报告及今后的规划

3.县、市卫生行政部门的意见

4.医疗机构冠名“中心”申请报告

5.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1.注册在本医疗机构的省医学会相应

委员会任现任委员以上职务的资质

2.拟设立的中心近三年的工作报告及

今后的规划

3.县、市卫生行政部门的意见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31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医疗机构执

业审批（新

办）（县级）

- 医疗机构

执业审批（新

办）

1.医疗机构内设临床科室目录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3.医疗机构设备名录、注册证和合格证

4.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

5.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6.标明比例的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1.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7.医疗机构人员目录

8.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32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医疗机构执

业审批（新

办）（县级）

-依托实体医

疗机构申请

独立设置互

联网医院（执

业登记阶段）

1.医疗机构内设临床科室目录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3.医疗机构设备名录、注册证和合格证

4.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

5.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6.标明比例的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7.医疗机构人员目录

8.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1.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33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新办审批

（县级）

1.《放射诊疗许可证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复印件

3.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一览表及其任职资格证书

复印件

4.放射诊疗设备、放射防护与质量控制设备清单原

件

5.年度内放射诊疗场所防护及设备性能检测报告复

印件

6.属于配置许可管理的放射诊疗设备提交大型医用

1.放射诊疗设备、放射防护与质量控制

设备清单

2.属于配置许可管理的放射诊疗设备

提交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明文件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设备配置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

7.环保主管部门发放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复印件"

34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内资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

（县级） -

内资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

1.选址报告

2.设置人身份证明

3. 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4.共同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协议书

"5.公示样稿

6.《医疗机构分类登记审批表》

7.建筑设计平面图

8.《设置医疗机构审核意见表》

1.选址报告

2.设置人身份证明

3. 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4.共同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协议书

5.公示样稿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35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内资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

（县级）

- 新设置医

疗机构增加

“互联网医

院”作为第二

名称

1.第三方机构法人资格证明材料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3.《四川省互联网诊疗服务合作协议》

1.第三方机构法人资格证明材料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36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内资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

（县）

-依托实体医

疗机构申请

独立设置互

联网医院

1.第三方机构法人资格证明材料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3.《四川省互联网诊疗服务合作协议》（与第三方

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的须提交）

1.第三方机构法人资格证明材料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3.《四川省互联网诊疗服务合作协议》

（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

服务信息系统的须提交）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37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内资医疗机

构设置审批

（县级）

-新设置医疗

机构增加“互

联网诊疗”服

务方式

1.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四川省互联网诊疗服务合作协议》（与第三方

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的须提交）

1.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四川省互联网诊疗服务合作协议》

（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

服务信息系统的须提交）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38

广汉

市行

政审

批局

饮用水供水

单位卫生许

可延续（县

级）

1.《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原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4.当年水质检测合格报告

5.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1.原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

1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39

广汉

市消

防救

援大

队

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用、

营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

1.公众聚集场所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

（承诺制）

2.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非承诺制）

3.营业执照

1.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2.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

图

现场核

查时补

交

现场

提交

40
广汉

市人

社局

到档查询 1.身份证 1.身份证 即办件
无需

后补

41

广汉

市市

场监

督管

理局

特种设备使

用登记

1.使用单位登记证件：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

有的特种设备）

2.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复印件

3.单位名称变更的证明材料

4.《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

5.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

6.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

7.原《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变更、注销时需提

供）

8.移装后的检验证书及报告（拆卸移装的）

9.《特种设备停用报废注销登记表》

10.检验或者安全评估合格的报告

1.使用单位登记证件：含有使用单位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

证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

备）

2.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复印件

3.单位名称变更的证明材料

3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42
广汉

市水

利局

水工程洪水

影响评价审

批

1.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2.申请书

3.项目建设的依据文件、材料

4.建设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工程建设方案

（项目申请报告、备案材料）

5.洪水影响评价审批申请

6. 建设单位关于水工程洪水影响评价审批的请示

文件

1.申请书

2.项目建设的依据文件、材料

3.洪水影响评价审批申请

4.建设单位关于水工程洪水影响评价

审批的请示文件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资

料

43
广汉

市水

利局

行洪论证与

河势稳定评

价审批

1.项目立项文件

2.建设项目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

3.建设项目影响第三者合法水事权益的协议

4.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申请文件

5.涉河建设项目建设方案审查申请表

1.建设项目影响第三者合法水事权益

的协议

2.涉河建设项目建设方案审查申请表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资

料

44
广汉

市水

利局

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修建

水库审批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于项目审查的请示文件

2.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3.与第三方利害关系的协议文件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于项目审查的

请示文件

2.与第三方利害关系的协议文件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资

料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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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广汉

市水

利局

河道管理范

围内有关活

动（不含河道

采砂）审批

1.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审批申请文件

2.项目立项文件

3.建设项目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

4.建设项目影响第三者合法水事权益的协议

5.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涉河方案报告

6.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审批申请表

1.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审批申请

文件

2.项目立项文件

3.建设项目影响第三者合法水事权益

的协议

4.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审批申请

表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资

料

46
广汉

市水

利局

在大坝管理

和保护范围

内修建码头、

鱼塘许可

1.申请单位法人证（单位）、申请个人身份证明

2.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鱼塘许可申

请表

3.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关于修建码头、渔塘的初步审

查意见

4.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项目论

证报告

1.申请单位法人证（单位）、申请个人

身份证明

2.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

鱼塘许可申请表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提

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资

料

47
广汉

市水

利局

水利工程管

理范围内建

设项目审批

1.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报告

2.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申请书

3.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申请人证明

4.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对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审批初步审查意见

1.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

申请人证明

2.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对水利工程管理

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初步审查意见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资

料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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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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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广汉

市水

利局

利用水利工

程开展经营

活动审批

1.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审批申请人证明

2.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方案及影响评价报告

3.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对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

初审意见

4. 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航道海事部门同意

的意见

5.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审批申请书

1.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审批申

请人证明

2. 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航道海

事部门同意的意见

3.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审批申

请书

2 个工

作日

快递、

邮箱、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资

料

49
广汉

市卫

健局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校验（县

级）

1.《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原件或《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已合证的提交）

2.放射诊疗设备、人员清单及变动情况说明原件

3.校验期内放射诊疗场所防护及设备性能检测报告

复印件

4.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健康检查和教育培

训情况说明原件

5.放射事件发生与处理情况说明原件

1.放射事件发生与处理情况说明
23 个工

作日

快递、

现场

提交

必须在

行政许

可办结

前，提交

容缺材

料

50

广汉

市医

疗保

障局

医疗机构申

请定点协议

管理

1.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申请表；

2.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或诊所职业备案证或中医诊

所备案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民服务许可证照复印

件；

3.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1.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或诊所职业备

案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或军队医疗机

构为民服务许可证照复印件；

2.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

财务管理制度文本；

10 个工

作日

现场评

估收取



序

号

单位

名称
事项名称 主要申请材料 可容缺材料

容缺受

理时限

（工作

日）

后补方

式
备注

文本；

4.与医保有关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

5.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

告。"

3.与医保有关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相

关材料；

4.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

测性分析报告。"

51

广汉

市医

疗保

障局

零售药店申

请定点协议

管理

1.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申请表；

2.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件；

3.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相关证书及其

有效劳动合同复印件；

4.医保专（兼）职管理人员的有效劳动合同复印件；

5.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文本；

6.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

7.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

告。

1.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

复印件；

2.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

相关证书及其有效劳动合同复印件；

3.医保专（兼）职管理人员的有效劳动

合同复印件；

4.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

财务管理制度文本；

5.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

6.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

测性分析报告。"

10 个工

作日

现场评

估收取

52

广汉

市医

疗保

障局

住院费用报

销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住院费用清单；

4.出院记录；

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1.住院费用清单；

2.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3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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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广汉

市医

疗保

障局

门诊费用报

销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门急诊费用清单；

4.处方底方；

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1.门急诊费用清单；

2.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3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54

广汉

市医

疗保

障局

生育医疗费

支付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原件；

3.费用清单原件；

4.病历资料；

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1.费用清单原件；

2.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3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55

广汉

市医

疗保

障局

计划生育医

疗费支付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原件；

3.费用清单原件；

4.病历资料；

5.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1.费用清单原件；

2.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

3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56

广汉

市自

然资

源局

不动产登记

资料查询

1.查询申请表；

2.申请人、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

3.利害关系人查询的，提交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明材

料;

4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

关、检查机关、审判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查询的，

应当提供本单位出具的协助查询证明材料、工作人

1.查询申请表
当场

办结

不需要

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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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身份证明材料和工作证、执行公务证等。

57
广汉

市气

象局

防雷装置设

计审核

1.《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申请书》

2.设计中所采用的防雷产品名称和数量统计表

3.总平面图

4.防雷装置初步设计说明

5.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和设计图纸（示

范）"

1.防雷装置初步设计说明

2.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和

设计图纸（示范）

3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58
广汉

市气

象局

防雷装置竣

工验收

1.竣工验收申请书

2.检测报告

3.检测单位资质复印件

4.防雷装置竣工图

5.防雷产品出厂合格证

6.安装记录"

1.检测单位资质复印件

2.防雷装置竣工图

3.防雷产品出厂合格证

4.安装记录

3 个工

作日
现场

提交


